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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三名被告依次為曾祥欣（30歲，

阿T）、劉錫豪（24歲，阿豪）、張善恒

（27歲，阿K），均報稱無正式職業。庭

上透露曾祥欣中六學歷，曾於2007年任職

銷售員。他們被控於2016年3月4日，在荃

灣DAN6的工廈單位內謀殺男子張萬里（

28歲，阿J）。

陪審團留宿高院商議
四男三女組成的陪審團昨一致裁定曾

祥欣謀殺罪成。陪審團雖裁定劉錫豪、張

善恒謀殺不成立，但一致裁定二人誤殺罪

成。據指三被告曾提出承認誤殺，但控方

不接納，但接納三人在開審前承認非法處

理屍體罪。

法官李瀚良形容，三人處理屍體的手

法恐怖，故以最高刑期七年作為量刑起點

，考慮曾祥欣認罪，按例減刑至判囚四年

八個月，但與其謀殺罪成的終身監禁同期

執行，曾祥欣聞判後面如死灰。

由於陪審團毋須交代裁決理由，因此

外界無從了解三名被告為何被定罪。不過

，從陪審團提出的疑問及李官給予的指引

，公眾可以稍為看出端倪。李官從日前指

引陪審團商議期間，曾要求他們考慮，若

能肯定三名被告夥同犯案，以及分別有意

圖殺害事主，便可裁定其謀殺罪成；若不

能肯定各人有殺人意圖，便需考慮是否誤

殺。而若接納各人的辯解，包括各被告互

相推諉是對方施襲等，陪審團便需考慮疑

點利益，判處各自的罪行無罪。

陪審團由前日開始退庭商議，但因未

達裁決而需留宿高院。至昨日有裁決前，

亦曾出庭向李官提出疑問，例如若三名被

告共同協議迷暈事主，是否意味他們的行

為已屬夥同犯案。李官解釋，只要各被告

知道事主被迷暈後會被注射酒精入身體，

即可視為夥同犯案。

本案案情各被告所述的版本各有不同

，而據控方開案陳詞指，有證據顯示三名

被告曾創辦犯案組織 「there」 ，在案發前

，曾祥欣曾向組織成員稱，將事主殺害就

可獲3000萬美元，三名被告遂先後研究殺

人手法、行兇地點、處理屍體的方法。

至2016年3月3日，三名被告決定先將

事主迷暈，再用針筒注射酒精，企圖造成

他醉倒假象。其後，三人分別購買繩、膠

袋、哥羅芳等物。至翌日即案發日，事主

應約到案發工廈單位，當日小草正在單位

內睡覺，被曾祥欣與事主的對罵聲吵醒，

隨後傳來事主遭人掩住口鼻的掙扎聲。

曾祥欣向小草稱，事主已被殺。其後三

被告決定用膠袋、木板、水泥造成石棺

藏屍。

據法醫驗屍報告指，死者屍體如嬰兒

般蜷曲石棺內，頭部被兩層黑色膠袋用繩

索箍緊；其胸腹、背部有多處刀傷，四肢

皆斷離軀幹。警方最終將三名被告拘捕歸

案，三人在警誡下都曾稱，自己只是從中

協助，推說其他二人才是主謀。

石棺藏屍 首被告謀殺罪成囚終身
官指處理屍體手法恐怖 另兩被告誤殺罪成候判

2016年轟動全港的荃灣
工廈石棺藏屍案，昨日在高等
法院終有判決。28歲死者當時
疑遭生意拍檔曾祥欣及兩名居
於該工廈單位的男子迷暈殺害
，並被埋於自製石棺，案件經
過45日審訊及陪審團退庭商議
一日半後，昨日裁定曾祥欣謀
殺罪成立，依例判處終身監禁
；另外兩被告則誤殺罪成。法
官形容本案處理屍體的手法恐
怖，押後至下周一聽取兩人求
情才判刑。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

13歲少女燒國旗判感化留案底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報道：一名

13歲少女於今年九月在屯門大會堂外參與

焚燒國旗，被控侮辱國旗罪，她早前認罪

，昨在屯門法院少年庭被判感化令一年，

須留案底。裁判官水佳麗指出，鑒於社會

事件仍未結束，警告少女不能再 「人做乜

你做乜」 ，否則將被重判喪失自由、 「連
書都冇得讀」 。

裁判官並指出， 「法庭不可以下下因

為被告年紀細，就乜都輕判。」
13歲女被告昨日仍是身穿校服，由父

母及傳道人陪同應訊。案情指，受損國旗

本來懸掛在屯門大會堂外，涉案少女於9月

21日下午在屯門大會堂外，與兩名身份不

詳的人公開及故意用打火機焚燒該國旗。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職員報警，警員當日查

知少女的外貌特徵，在現場附近發現少

女行蹤，尾隨至她與母親會合後，將她

拘捕。

少女早前認罪後，裁判官水佳麗曾斥

少女焚燒國旗的行為極度侮辱國家和民族

尊嚴，行為不能接受；當得知少女的中史

科成績不及格，水官即告誡她要多讀中國

歷史，了解國旗意義。

法官警告若再犯將重判
辯方昨進一步求情稱，少女總體上 「

讀到書」 ，現時已經學懂以 「文明理性」
方式解決問題，不會再衝動，懇求法庭酌

情以不留案底的方式判決。不過水官指出

，感化官建議適宜讓少女接受感化及監

察，藉以繼續學業，水官反駁辯方， 「
係人都知判感化無得唔留案底啦！」

水官轉而告誡少女，不要再因衝動而

衝昏頭腦、受人影響， 「人哋做乜就跟住

做，非常危險。」 水官並提醒她，日後處

事不能盲從，要顧及後果，否則隨時失去

自由，恐怕不能再讀書。水官判少女接受

一年感化，其間須接受感化官監察讀書情

況、按指示參與有益的小組活動及遵守宵

禁令。水官警告少女，若再犯事，將會重

新再判，屆時 「恐怕無咁好運」 。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大律

師認為，考慮涉案少女初犯，加上她是青

少年罪犯，獲判感化令亦是情理之中。

特赦證人小草已成人母
【大公報訊】本案除了石棺藏屍引人

注目外，控方特赦證人 「小草」 何菱瑜絕

對是另一焦點。由於不少人覺得她年輕貌

美兼可愛，當她在本案首度出庭作供時，

曾引來大批男市民特地到庭一睹芳顏。惟

最近一次現身法庭時， 「小草」 竟已成為

人母。

本身任職侍應的 「小草」 在2016年案

發時年僅18歲，據稱她曾於旺角一間 「日
式女僕餐廳」 工作，本身亦是角色扮演（

Cosplay）愛好者，網上曾廣傳過不少她

的相片。

當年 「小草」 因身在案發現場，曾一

度被指涉案而控以 「串謀謀殺」 ，其後她

答應出任特赦證人出庭頂證其他被告，獲

控方撤控，並在庭上供出各被告曾商討計

劃殺死事主。

與首被告「佔中」時認識
2018年4月， 「小草」 首次作供時稱

，她與曾祥欣因非法 「佔中」 而認識，其

後她因與家人及男朋友吵架而遷入涉案單

位，劉錫豪、張善恒及數人亦有入住。曾

祥欣以每月8000元聘請她擔任其秘書，負

責為各被告皆是成員的組織 「There」 記

錄會議內容，於2015年底得悉各被告商議

殺死事主。

本案審訊期間一波三折，包括主審法

官李瀚良突然患病，令審訊腰斬，需要重

新再審。其後案件原定排期今年3月再開

審，惟據悉審期與 「小草」 懷孕 「撞期」
，各方憂慮她不宜作供，故案件再度押後

。結果，已22歲的小草於今年10月再度被

傳召出庭，當控方恭賀她不久前剛生育孩

子時，公眾才知悉曾被眾多男士追捧的 「
小草」 ，原來已成人母。

【大公報訊】根據案情顯示，曾祥欣

、劉錫豪、張善恒三名被告犯案後，決定

購買膠袋、水泥及木板等材料，決定自製

石棺，把事主的屍體藏在棺內。惟他們雖

計劃連人帶棺搬離工廈單位棄置，卻因石

棺太重而未能成事，只好棄棺 「着草」 避

走台灣。

據 「小草」 何菱瑜供稱，2016年3月

10日下午，張善恒致電她，要她一定要一

同潛逃台灣，否則會將事件嫁禍予她。小

草被迫就範，同日晚與三名被告赴台。而

據張善恒憶述，他們 「亡命天涯」 到台灣

初期，仍是生活揮霍，但不足兩星期即把

金錢花光，後期每天只夠錢食一件三文治

。直至赴台近一個月後， 「小草」 才找到

機會向台灣當局及其男友通風報信。

資料顯示，台灣刑事局當年尋獲三名

被告後，因三人願意回港接受調查，台灣

移民署遂先註銷三被告和 「小草」 的出入

境許可，其後將他們遞解出境。

由於港、台無引渡條例，本港警方不

能跨境執法，當年本港警方安排多名便衣

警員於航機上看守他們，直至抵港後才正

式拘捕。

石棺太重 棄屍不成潛逃台灣

▶涉案13歲
少女於 9 月
21日下午在
屯門大會堂
外，與其他
人公開及故
意用打火機
焚燒國旗

◀▲28歲男子張萬里於2016年3月4
日在荃灣DAN6工廈單位內被謀殺，
警方曾在現場調查

2016年石棺藏屍案經過

3月3日

3月4日

3月5日

3月10日

3月底

3月29日

4月11日

4月12日

資料來源：控方案情、庭上證供

首被告曾祥欣提出過，若事
主張萬里被殺，他將可獲
3000萬美元。

當日本案事發，曾祥欣和另
兩名被告劉錫豪、張善恒，
與事主在涉案荃灣DAN6工
廈單位爭執後，首被告向同
場的女友人小草稱，事主已
死亡。

曾祥欣、張善恒運送六包水
泥到案發單位，各人把事主
屍體放入自製木箱後再灌入
水泥製成石棺。

三被告與小草一同往台灣。

警方接獲曾祥欣的朋友報
案，稱收到曾的WhatsApp
短訊，揚言殺了人要潛逃
台灣。

警方在案發單位發現石棺。

台灣刑事局據小草提供的資
料尋獲三名被告，以逾期滯
留為理由遞解出境，在桃園
機場移交給香港人員。

三被告在本港警方陪同下由
台灣返港，隨即被捕。

▲特赦證人 「小草」 何菱瑜
2016年時年僅18歲，年輕貌
美兼可愛 ▲ 「小草」 最近一次現身法庭時已為人母

▲三名被告犯案後，自製石棺，把事主的屍體藏在棺內。圖為事件被揭發後
仵工將石棺移走待警方調查

◀三犯潛逃台灣後被遞解出境，由本港警方拘捕


